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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核心技术人员退休离任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中航证券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航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与中航证券合称“联合保荐机构”）为中

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无人机”、“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联合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对中无人机核心技术人员变动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心技术人员离任的具体情况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刘洪先生因年龄届满退休，不再担任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一）核心技术人员的具体情况

刘洪先生，196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毕业于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制造工程专业，本科学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1987年 8

月至 2018年 12月，历任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艺员、工艺副组

长、工艺组长、副主任、副总工艺师、总工艺师、分厂经理、部长、副总工程师；

2018年 12 月至 2023年 11 月，任中无人机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2023年 11 月

至今，任中无人机首席技术专家。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刘洪先生通过公司员工持股平台成都颐同人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50万股，占公司公告时总股本的比

例为 0.22%。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离任后承诺将继续遵守《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

（二）核心技术人员参与的研发项目和专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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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目前部分主要在研项目中，刘洪先生按照公司安排与其他人员共同完成

相关研发工作，刘洪先生离任未对公司主要在研项目的推进和实施、公司专利权

的完整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保密协议情况

公司与刘洪先生签署了《劳动合同》《保密协议》等文件，双方对保密信息、

职务工作成果及其归属、保密措施、保密条款的期限及效力以及违约责任等进行

了明确约定。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未发现刘洪先生有违反保密义务的情

形。

二、核心技术人员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核心研发人员情况

公司高度重视研发工作，研发团队结构及梯队完整，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研发人员数量为 277 人，占员工总人数比例为 38.85%。目前，公司的

生产运营与技术研发工作均正常开展。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核心技术人

员变动如下：

期间 核心技术人员姓名

本次变动前 郭刚、唐勇、刘洪、李屹东、丁健、王月星、郑勇峰、孔红华、缪炜星

本次变动后 郭刚、唐勇、李屹东、丁健、王月星、郑勇峰、孔红华、缪炜星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始终注重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多年来逐步建立了与行业特征及公司发展

需求相适应的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具备良好的人才梯队基础，不存在对特定核

心技术人员的单一依赖。

三、公司采取的措施

目前，公司研发团队结构及梯队完整，公司研发项目均处于正常、有序推进

状态；公司现有研发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能够支持公司核心技术的研发工作。后

续公司将进一步加大高端及专业技术人员的引进与培养，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

断提升公司的研发持续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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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联合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联合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总体稳定，现有核心技术人

员及研发团队能够支持公司未来核心技术的持续研发工作，本次核心技术人员变

动不影响公司主要在研项目的推进和实施，不影响公司专利权的完整性，不会对

公司的研发实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

综上，联合保荐机构对公司核心技术人员退休离任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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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中航（成

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核心技术人员退休离任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刘佳奇 刘先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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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中航（成

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核心技术人员退休离任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孙捷 申希强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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